
— 1 —

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关于印发《特殊生活补贴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的通知

各县、市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州委和州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

人民团体，大专院校，州属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属驻州各单位：

《特殊生活补贴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州委人才工作领导

小组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年 9月 17日

★
西党人才办〔2022〕19号 签发人：张光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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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9月 17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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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生活补贴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做好高层次人才特殊生活补贴（以下简称“特贴”）

发放工作，根据《西双版纳州“雨林英才支持计划”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西党人才〔2022〕4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特贴发放工作在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由

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州委组织部、州委宣传部、

州发展改革委、州教育体育局、州科学技术局、州财政局、州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州卫生健康委（以下简称“州级专项主管

部门”）共同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 特贴发放范围。

（一）在岗的本州入选的西双版纳州“雨林英才支持计划”

科技领军人才、雨林学者。

（二）在岗且培养支持期内，本州入选的西双版纳州“雨林

英才支持计划”产业创新人才、雨林技能大师、雨林名师、雨林

名医、雨林文化名家、青年人才。

第四条 特贴发放标准。

（一）本州入选的西双版纳州“雨林英才支持计划”科技领

军人才、雨林学者每人每年 8万元。

（二）培养支持期内本州入选的西双版纳州“雨林英才支持

计划”产业创新人才、雨林技能大师、雨林名师、雨林名医、雨

林文化名家每人每年 7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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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培养支持期内本州入选的西双版纳州“雨林英才支持

计划”青年人才每人每年 1万元。

第五条 符合特贴发放范围的人员，从称号批准的次月起享

受。具有多种称号、符合享受不同层次特贴的人员，按最高标准

享受，不累加。

第六条 发放程序。

（一）申报。申报人按隶属关系，向申报单位提交个人申请，

由申报单位按发放范围统一汇总归口报送各州级专项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审核。各州级专项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核，提出特贴

发放人员名单及补贴标准建议，报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三）审定。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组织各州

级专项主管部门联合审查，确定发放人员名单和补贴数额。

（四）拨付。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确定的发放

人员名单和补贴数额，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州财政，州财政审核

后将资金拨付到用人单位，由单位及时兑现给个人。

因用人单位或本人原因造成特贴漏发、误发的，由用人单位

自行解决。

第七条 考核管理。享受特贴人员的考核管理，由州级专项

主管部门分口负责。其中：州委组织部负责雨林学者；州委宣传

部负责雨林文化名家；州发展改革委负责产业创新人才；州教育

体育局负责雨林名师；州科学技术局负责科技领军人才；州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雨林技能大师、青年人才；州卫生健康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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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雨林名医。具体考核管理办法由各部门另行制定，考核合格

人员才可享受特贴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申报和享受特贴。

（一）弄虚作假骗取入选资格等不诚信行为。

（二）违反职业道德、学术不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

（三）“雨林英才支持计划”入选者未满服务年限或因个人

原因未按规定履行合同，考核不合格或培养计划目标未完成。

（四）触犯国家法律法规。

（五）其他原因不宜享受特贴的。

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州委人才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